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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己
公
司
内
的
美
籍
華
人
技
術
人
員
。 

•
一，18 (
他
會
講
中
國
普
通
話
並
且
了
解
中
良
的
情
况 

胃
克
/
的
報
；

 

在
去
年!

i

一項V
,

凱

厚

「
我
們
的
巨
大
期
產J

)
r
是
券
幫

—

産
；

) 

一̂

燼
疗
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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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準
備
迎
接
來
談
判
一
項
開
發
合
同
的
中 

一
九
七.
八
年
，李
先
生
在
坎
布
摹
大
學
的 

肘
豈
泽
工
程
公
司
有
利
 

閲
肖
除
對
音
易
中
的
，
^
^
/

謬

曰
/
提

代
表
？
幾
個
中
國
血
况
的 
一 個
研
究
中
國
科
學
史
計
劃
中
任
副
研
究
員•
李 

由
於
凱
澤
工
程
公
司
在
英
克
蘭
有
一
支
巨
大 

下.！.
二-
，
，：
-
」-=-
亠
障
礁
》
摘
譯
艾
美
國
藏
手
臨
時

18
到
通
知
後
，兩
天
兩
夜
連
續
工
先
生
現
年
三
十
七
歲
，
一年
前
他
被
派
往
香
港
，
的
美
籍
華
人
工
程
隊
，它
得
到
的
好
處
比
從
事
對 

，奏
到
公
司
黄
見
，上
司
口
围1
女

苦

漂
，在
中
國
人
到
來
以
前
，翻
譯
了
a:
本
技
術
手 
搶
任
中
國
事
務
特
别
助
理
，向
可 
可
樂
公
司
的 
華
貿
易
的
绝
大
多
数
公
司
要
大
・
在
一
千
三
百
三 

它
們
勺
美
吸
華
義
員
冨
囂
心
雅
』
」
册
・？

一丁 

董
事
長
奥
斯
門
匯
報
情
况•
執
行
副
總
經
理
威
爾
十
九
名
僱
員
中
能
講
普
通
話
或
廣
東
話
的
就
有
七 

籍
革.
職
貝
可
，
帶
來
預
用
不
至
的
好 

而
後
進
行
的
談
判
結
果
是
：氣
澤
工
程
公
司 
遜
説
，李
先
生
是r

我
們
同
中
國
通
信
、每
日
會 
十
名
左
右
，這
是
該
公
司
不
僅
在
貿
易
談
判
中
， 

~

、 

1
一 

赢
得
了
美
國
在
中lie

開
出
鐵
礦
的
第
一
個
合
同
，
哈
和
導
致
達
成
這
項
協
議
的
一
些
討
論
中
的
主
要
一
而
且
在
培
訓
中
國
工
程
師(
屬
於
合
同
的
一
部
分 

波
音
公
司
的
伊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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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中
已
經
利
用
上
的
一
個
有
利
條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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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一
看
波
音
公
司
吧
，在
為
出
售=
一
架
波
音
#

后

企

業

發

展

對

莘

貿
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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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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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程
師
上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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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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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人
款
員
意
識
到
，正
式
翻
譯
會
把
這
句
話
按
原 

^w
rTrnl  

丿
Z

一
一
上 一  

程
師
崖
小
海
建•

一 

來
意
思
譯,
譯
成r
你

提

的

問

題

不

適

當

或

者

使

△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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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-̂
2
〕
踊
金
的
美
國
人
》説,
「我 

人
為
難
；
於
是
他
急
忙
改
正
了■
号
從
而
避 
它
事
近
在
訓
練
第
二
批
前
來
美
国
的
十
幾
個
中
國 
盘
人J
。
瞬
這
譜
深
是
工
作
，這
僅
僅
是
同
朋
友 

免 
%

譜
譚
重
續
湾
勺
工
程
技
術
人
員
，拿!

代
管!

序. 

據
弗
盧at

總
公
司
的
負
責
銷
售
的
副
總
經
理 
意"

」他
又
説 
一我
認
為
，這
也
是
好
生 

m
r

-
—謳
陆
候
，波
音
么
司
的
談
声
代
表
書
做
生
意
的
一
般
常
識
表
明
，同
中H

i 做
生
意
梅
達
尼
克
説
，愛
德
華
。夏
的
技
術
才
能
使
他
擔
這
種
頤
外
舌 

1
驪

1
蹒

七
四
七
飛
機.I

I

 
一 億
六
千
萬
美
元 
司
，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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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利
福
尼
亞
州
的
美
孚
石 
妻
*

寿
舗
驾
6-
靜

II0
A
n
小
衆
霧
代
表 
估
計
這
項
工
程
的
造
價
超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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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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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
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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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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扌

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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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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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
我

A-
雷
顧
 3

1=1 
可

作

工

須
另
附
証
書
及
辦
理
對
保

一
离
！IS

在
台
親 @
以
在
台
設
有
戶
籍
，年
滿
二
十
歲
以
上 

今
後
港
澳
僑
胞♦
凡
以
「探
親
」
事
由
申
請
進 
有
正
當
職
業.
並
以
四
親
等
以
内
爲
限♦ 

入
台
滑
者.
被
探
人
可
代
爲
申
請•
爲
當
然
之
保 

②
凡
以
「辽
商
應
聘•
應
邀•
接
治
業
務
」 

證
人•
不
須
另
附
保
證
書
及
辦
理
對
保
等
手
績♦ 

等
等
事
由
申
請A
境
者
。
聘
・
邀
之
公
司
行
號
負 

内
政
部
出
入
境
管
理
局
爲
方
便
港
澳
僑
胞
來
台•

責
人
可
代
爲
申
諸•
並
爲
當
然
之
保
證
人•
不
須 

頃
巳
硏
訂
完
成
「改
進
港
澳
地
區
僑
胞
申
請
入
境
另
附
保
證
書
。

雁

重

去

然

公

無
 
右
衆
 
炭

卷
M

x-
专

傲
 685,8941

保
證
實
施
要
點
」
將
於
八
月
十
五P
起
實
施
。 

此
一
改
進
辦
法
的
要
點
是•

仍
可
按
现
行
規
宅
中
科 

③
如
申
請
人
不
願
照
以
上
規
定
辦
理♦
仍
可 

按
現
行
規
定
找
在
台
有
正
當
驗
業
之
居
民- 
人
保

一
本
月

:幾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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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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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神

一♦
改
進
港
澳
地
區
僑
胞
入
境
保
證
部
份
・ 

證
・
或
在
港
找
經
認
定
之
僑
團
負
責
人
保
證•
在 

①
凡
以
「探
親
」
事
由
申
請
入
境
者
。
被
探 

一
年
内
再
次
申
請
入
境•
不
須
另
行
找
保•
至
於

人
爲
當
然
之
保
證
人•.
不
須
另
辦
對
保
等
手
績
， 

那
些
僑
團
可
以
保
證•
可
向
僑
委
會
査
詢♦

3

誤=%

"
添

佳

話
 

結
及
誼
和

中日 弾
〕

出
入
箸
理
局
爲
杜
絶
僞
保
現
象■
改
用
二 

聯
式
保
證
書•
此
項
保
證
書
對
申
請
人•
保
證
人 

找
保
手
續•
並
無
影
响
或
不
便
之
處•

大

量

進

口

批

發

中日兩尊酒廠協議技術交流 

【時
事
社
東
京 
.
電I

聖
特
利
公
司
的
東 

京
武
藏
野
啤
酒
廠
與
中
國
瀋
陽
市
的
啤
酒
麻
，二 

日
缔
結
為
「友
好
工
庵
」•
筱
字
儀
式
二
日
上
午 

在
武
藏
野
啤
酒
廠N

il 行
，由
武
藏
野
啤
酒
康
廠
長 

浜
中
善
信
與
在
日
本
訪
問
的 »
陽
市
啤
酒
廠
廠
長 

吴
寶
昌
在
協
議
書
上
簽
字
。

聖
特
利
公
司
與 *
陽
市
睥
酒
廠
之
間
，不
久 

前
曾
就
技
術
改
良
，建
設
工
鹿
等
合
作
問
題
，基 

本
上
達
成
協
議
，年
内
即
可
能
開
始
興
建
工
麻
。 

這
次
缔
結
為
友
身
工
廠
，其
主
要
目
的
為
增 

加
啤
酒
製
造
能
力
，提
高
技
術
水
平
及
促
進
文
化 

和16

育
的
交
流
等
。

二•
改
進
港
澳
僑
胞
申
請
入
境
核
轉
程
序
部 

由
港
華
僑
族
運
社
辨
理

份・

—

停
止
生
產
十
多
年
後
 

景

德

鎭

恢

復

生

產

瓷

雕

全
加
總
代
理

：

中
國
冰
霜
大
明
蝦 

梅
林
牌
罐
頭
磨
菇 

#2

牌 *
靑
刀
豆

上

確

有

金

礦

 

貝

展

示

砂

金

【新
華
社
北
京 

電
】■
 

近
在
北
京
奉
行
的
全
國
商
業
局
長 

座
談
會
上
，對
目
前
集
體
商
業
的 

情
况
進
行
了
分
析
，
一 致
認
為
， 

現
在
合
作
商
店
的
情
况
已
經
驿
生 

了
根
套
的
變
化
，對
它
原
有
的 

政
策
，應
當
加
以
改
變
。 

新
聞
社
」
報
導
，著
名
的 
有
站
繁
觀
音
、站
風
観44 

座
談
會
認
為
，過
去
我
們
對 
瓷
都
景
德
鎭
傳
統
人
物
瓷•
、坐
蓮
觀
音
、騎
爵
觀
一
真

■

①
初
次
申
請
來
台
探
親•
應
聘
。
應
邀
接
洽 

業
務
之
港
澳
僑
胞
一
請
塡
妥
申
請
書
，
及
被
保
人 

或
公
司
負
責
人
之
姓
名♦
並
檢
附
其
國
民
身
份
證 

影
本
・
以
證
明
其
關
係
遂
由
香
港
華
僑
旅
運
社 

轉
境
管
局
辦
理•

并
改
進
入
境
保
證
賣
住

②
再
次
申
請
者
可
由
在
台
關
係
人|
被
探
人 

•
公
司
行
號
負
畫
附
申
請
書•
申
請
人
港
證
影 

本
•
代
申
請
人
國
民
身
份
證
影
本
等
送
由
僑
委
會 

轉
境
管
局
處
理•

三♦
改
進
入
境
保
證
責
任
部
份 

①
被
保
人
入
境
後
。如
有
不
法
行
爲♦
爲
匪 

工
作•
保
證
人
明
知
不
報
者•
鹿
負
知
匪
不
報
之 

責・②
保
證
被
保
證
人
向
居
住
地
警
察
派
出(
分 

駐)
虚
辦
理
流
動
人
口
登
記•

@
di 證農證人依限離境♦

・

・

觀

音

羅

漢

表

露

新

姿

塞

荣

协

 

(
本
報
専
訊)
「中
國)
離
觀
音
更
是
品
種
繁
多
一 
^
*
、^
m

in

台
湾
通
訊)
貴
的
金
脈
，破
務
局
技
術 

省
礦
務
局
東
區
辦*
處
昨 
人
員
解
澤
說•*
脈
金
胚
生

合
作
商
店
的
性
質
，長
時
期
認
為
雕
停
止
生
產
十
多
年
後
， 

是r
半
社
會
主
義J
的
，是r

對
最
近
兩
年
恢
復
和
創
作
了 

小
商
小
販
進
行
社
會
主
義
改
造
的
「觀
音
」
、
「羅
漠
」
、 

過
渡
形
式
一
。在
政
策
上
採
取
利
「洛
神
」
、
「天
女
散
花

一

、送
子
観
音
、満
水
觀
昔 
天
以
屛
風
山
含
金
之
石
英 
在
石
英
岩
和
于
枚
岩
片
II

，量
子
拜
觀
音
等
十
餘
種 
岩
片
和
砂
金
，展
示
此
間 
隙
中
，
雖
不
規
則
，但
有 

，有
的
高
達
六
十
二
英
寸 
新
聞
界•
這
些
沉
重
的
岩 
脈
可
循
，仍
可
尋
到
主
脈 

。
「量
子
拜18

音
」
中
的
，
石
片
，
表
面
一
層
或
呈
烏 

*
務
局
東
區
辦
事
處 

量
子
創
作
成
能
够
活
動
，
黑
色
，
或
呈
淡
黄
色
，
隆 
技
術
人
員
月
初
患
輔
導
會 

只
要
用
手
指
輕
裡
一 
點
， 
隱
射
出
光
彩
，
這
就
是
珍.*>*
，
深
入
屛
風
山
實
勘 

童
子
便
連
連
向
着
正
襟
危 

金
破
，所
携
囘
之
色
金
石 

坐s6
音
打
拱
作
揖
。 

A

 

■

英
岩
片
有
十
多
斤
，
已
选 

由
於
瓷
雕
整
人
把
多
種 
p
u
t
o
r
^
*
l
b
»
 
3 

的
製
作
手
法
綜
合
在
一
件X
y
l
^
^
o
 緯
計̂
普 

產
品
上.
作
品
顧
得
格
外m

yl^p^jg^

君
茅
彳
叁
彳
果 
如
確
定 

精
美
，運
用
圓
雕
、揑
離 

^
^
^
&
i
f
i
 

手
法
製
成
的
「寶
連
燈
」 

/ 

. 
具
有
開
採
之
經
濟
價
値
‘ 

，
三
聖
母
被
皇
造
得
栩
栩

如
生
，她
手
中
的
寶
蓮
燈 

有
刻
成
小
如
米
粒
的
孔
眼 

，
每
個
孔
眼
玲<8

期
透
， 

在
燈
光
之
下
，好
像
放
射 

出一 
種
奇
異
的
光
彩
。

4

黑
用
、限
制
、改
造
，在
人
員
、業
j
、
「嫁
娥
奔
月
」
等
二 

層
務
經
營
範
圏
、貨
源
供
應
、税
收 
百
多
個
品
種
，受
到
客
商 

活
 
和
各
種
福
利
待
遇
上
，採
取
了
一 
的
歡
迎
。

主
 
些
限
制
辦
法
，這
些
政
策
和
措
施S

HI
老
暮
人
根
據a■
內 

滞
 
,
在
三
大
改
造
以
後
較
長 
一 段
時 
外
静
費
需
:ST】.
 

會
 
間
内
是
必
要
的.
現
在
合
作
商
店"
酎
虎■
】"
上,
啞
幻 

已
發
生
根
本
性
變
化•
原
有
的
小
品
的
查
型
，
一
作
了 

商
小
販
在
合
作
商
店*

園
只
剰■
■
■
型§
/

-.■
〕

67
一 

下
二
十
多
萬
人,
不
到
職
工»
數 
多
逢
“讀
陰1

”；；̂
 

的
三
分
之
一
，這
些
人8

T

經
過
二
。只
有
一
種
格
式
的
塑
像 

十
多
年
的
教
育
，思
想
覺
悟
也
有
，現
在
做
成
了
「八
仙
降

•
計
吿 

先厳馬公啓瑞生於域埠壯年移居 

雲埠不幸疝祭八月一日病逝於 

獅門醫院積閏享壽七十有二鼓 

子始隨待在側親視含殮息禮成 

服定期於本月七日星期二下午 

一 時假座喜士定東街二七零零 

弟表羅殯儀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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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N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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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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